行 政 许 可 申 请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

请

人
	姓    名：  张三         

	
	联系方式： 13245678906

	申请许可

事    项
	补办《医师资格证书》

	申请许可

说    明
	□  补办《医师资格证书》 □其他提交材料请在 “□”中划勾              

	提

交

材

料

目

录

及

真

实

性

保

证
	□个人书面申请1份；

□单位证明1份；

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
□近期小二寸正面白底免冠彩色照片1张；

□1个月内《北京日报》或《北京晚报》登出的丢失公告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
□ 授权委托书     1    份；
□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  1      份。



以上所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及有关材料真实、可靠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我（单位）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因材料虚假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：（签字）  张三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联 系 人
	ⅩⅩⅩ
	共收材料     份，接收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接收人签字：

	联系电话：
	13689875567
	


全部提交材料均应填写份数，


提交材料请按《行政许可申请表》顺序排列。





先不填日期。受理后再填写日期，以受理书日期为准





不填，由行政机构填写











